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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5 年 10 月 20 日，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启动该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二、项目背景
[bookmark: BT1][bookmark: _Toc298937549]1.目的
明确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技术要求、流程和标准，为工程验收提供统一依据，保障排水管道系统运行安全与使用功能。
2.意义
填补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验收专项标准的空缺，规范验收行为，提升工程施工质量管控水平，减少因隐蔽工程质量问题引发的渗漏、堵塞等隐患，助力建筑工程质量整体提升。
3.必要性
当前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施工中，存在验收依据不统一、流程不规范、关键指标把控不严等问题，导致质量隐患频发。现有相关标准缺乏针对性，难以覆盖隐蔽工程全流程验收需求。制定本标准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确保隐蔽工程质量可追溯、可管控，满足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相关要求。
[bookmark: BT3]三、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等共同起草。
2.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文件主要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等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本项标准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五、标准编制过程
5.1 标准调研
全面调研国内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施工及验收现状，收集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实践案例，分析当前验收工作中的核心问题与技术需求。
5.2. 标准立项
基于调研结果，明确标准适用范围、核心章节及关键技术指标，完成立项申报材料，经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审核后正式立项。
5.3 形成标准草案
结合调研成果，起草标准文本初稿，明确术语定义、基本规定、验收内容、方法及合格标准等核心内容，组织内部研讨修改后形成标准草案。
5.4 征求意见阶段
向建筑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及专家发放征求意见稿，广泛收集修改建议，对反馈意见整理分析后，优化完善标准草案。
5.5 标准送审
完成征求意见稿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提交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组织专家评审，根据评审意见进一步细化调整标准内容。
5.6标准报批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报批稿，按程序报送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审核，待审核通过后正式发布。
六、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试验验证分析
选取不同类型建筑的新建、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开展试验验证，对标准中规定的管道材质检验、灌水试验、通球试验等验收方法及技术指标进行实地测试。结果表明，标准规定的验收要求科学合理，试验方法可操作性强，能够有效检验隐蔽工程质量。
2.综述报告
国内情况说明
[bookmark: OLE_LINK1]目前国内已形成以国家标准为核心、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为补充的，较为系统的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验收标准体系。核心标准主要为GB 50242-2002《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该标准对室内排水管道（包括金属管道、塑料管道等）的材料、安装、坡度、支吊架、灌水试验、通球试验等关键工序的验收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是当前验收工作的主要依据。此外，GB 50268-2008《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则更多地适用于室外埋地排水管道的验收。
然而，现有标准体系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核心标准GB 50242制定时间较早，其技术内容未能全面涵盖近年来广泛应用的新型管材和连接技术，在针对新材料特性的验收指标和要求上存在滞后性。其次，标准对隐蔽工程的过程控制与验收程序规定相对原则化，对于如何通过现代检测技术、影像资料留存等方式强化过程追溯和最终质量判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再者，标准对建筑工业化背景下出现的装配式建筑中的同层排水、模块化管道系统等新型施工方式的隐蔽验收，考虑不足。因此，现有国内标准虽奠定了基本框架，但在技术先进性、过程控制精细化和适应新型建造方式方面仍需完善和提升。
3. 技术经济论证
技术层面，标准采用的验收方法和技术指标成熟可靠，符合当前行业施工技术水平，便于施工、监理单位执行；经济层面，标准实施可减少因隐蔽工程质量缺陷导致的返工、维修成本，降低后期运行故障损失，长期具有显著的经济合理性。
4. 预期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方面，可降低工程质量整改成本，提升建筑工程整体质量效益，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5.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方面，减少排水管道渗漏、堵塞等问题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保障建筑使用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生态效益方面，避免因管道渗漏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助力绿色建筑发展。
七、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本文件自主制定。
八、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主要原因是国际相关标准的适用场景、施工工艺与我国建筑排水工程实际情况存在差异，难以满足国内隐蔽工程专项验收的具体需求。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国内成熟技术经验，确保内容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九、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验收内容、验收方法、验收合格标准及验收资料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中室内外排水管道隐蔽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
本文件不适用于工业生产专用排水管道、市政排水管网主干管及压力排水管道隐蔽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1328259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1915]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
[bookmark: _Toc2484][bookmark: _Toc113282592][bookmark: _Toc97192966]GB 50242-200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68-200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3.术语和定义
界定建筑排水管道隐蔽工程、隐蔽前验收、灌水试验、通球试验等核心术语。
[bookmark: _Toc26986532][bookmark: _Toc7143]4.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4594]明确验收依据、组织要求和程序，规范验收参与方职责及工作流程。
5.验收内容与要求
细化管道材质与规格、安装位置与坡度、管道连接、固定方式、防水与防护等核心验收项目的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5082]6.验收方法
规定外观检查、灌水试验、通球试验、资料核查等验收方法的操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文件的制定过程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十一、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二、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文件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四、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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